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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

作为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独立董事，根据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19年修订）及《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

下简称 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就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渤海柯锐世电气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渤海柯锐世”）51%股权的事项发表意见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公司中水致远资

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，其具备开展资产评估工作的专业能力。除

业务关系外，该资产评估机构与公司无关联关系，亦不存在现实或预期的利益或

冲突，具有独立性。 

（二）本次股权转让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，挂牌价格不低于评估价值，挂牌

价格、交易方式以及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国有资产转让相关法

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同意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渤海柯锐世 51%股权事项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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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渤海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公开挂牌转让

控股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》之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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